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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 

壹、前  言 

第 一 條 本公報依據評價準則公報第一號「評價準則總綱」

訂定。 

第 二 條 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應遵循本公

報。 

貳、定  義 

第 三 條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下： 

1.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評價人員對依據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所報導之資產、負債及業主權益進行之

評價。 

2.主要市場：報導企業得以最大交易量與最高活絡

程度出售該資產或移轉該負債之市場。 

3.最有利市場：考量交易成本及運輸成本後，能以

最大化金額出售資產之市場，或能以最小化金額

移轉負債之市場。 

4.市場參與者：於資產或負債之主要市場（或最有

利市場）中具有下列所有特性之買方及賣方： 

(1)與報導企業相互獨立，意即並非關係人。 

(2)對相關事實有合理瞭解，意即基於所有可得必要

資訊而對涉及評價標的之交易有合理瞭解。該等

必要資訊包括可經由一般且合乎慣例之審慎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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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而取得者。 

(3)有從事該資產或負債交易之意願，意即非被迫進

行交易。 

(4)有從事該資產或負債交易之能力。 

5.收購價格分攤：企業依據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將

企業合併之收購成本分攤至所取得之個別資產與

承擔之個別負債。 

6.輸入值：市場參與者於決定資產或負債之價格時

將會採用之假設，包括與風險有關之假設，例如

因個別評價模式或其參數所具特性而存在之風險

之相關假設。 

7.可觀察輸入值：使用市場資訊所建立之輸入值，

諸如有關實際事項或交易之公開可得資訊，且該

等資訊反映市場參與者將會使用於決定評價標的

價格之假設。 

8.第一等級輸入值：於評價基準日，與評價標的相

同之資產或負債於活絡市場之價格。 

9.第二等級輸入值：除第一等級輸入值外，其他直

接或間接之可觀察輸入值，例如於評價基準日，

類似資產於活絡市場之價格或相同資產於非活絡

市場之價格。 

10.第三等級輸入值：即不可觀察輸入值，係反映報

導企業或評價人員自行依據當時情況下可得之最

佳資訊，對市場參與者將會使用於決定評價標的價

格之假設，所作之特定假設。 

11.收購價格所隱含之內部報酬率：使被收購企業在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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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基準日之未來現金流量折現值與收購價格二者

相等之折現率，亦即收購者在收購交易時所接受之

投資報酬率。 

12.加權平均資金成本：企業全部資金結構中各項資

金之籌資成本，按各項資金之市場價值加權平均計

算後之資金成本。 

13.加權平均資產報酬率：各類資產依其公允價值加

權之平均報酬率。 

參、基本準則 

第 四 條 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標的為資產、負債或業主權益

之個別項目或其群組。 

第 五 條 評價人員應依據評價之特定用途及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之相關規定，與委任人確認評價基準日。 

第 六 條 評價人員於承接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案件前，應要

求委任人協助評價人員確認評價案件相關事項，必

要時亦應要求委任人與其財務報表簽證或核閱會計

師進行討論，俾評價人員確定工作範圍及評價案件

所涉及之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 

第 七 條 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時，應優先遵循

財務報導相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規定，其

未規定者，則應遵循評價準則公報之規定。 

第 八 條 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時，應熟悉相關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並充分瞭解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與評價準則公報兩者間之關聯及差異。 

第 九 條 執行財務報導目的評價所採用之價值標準，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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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財務報導目的評價所採用之價值標準，兩者可能

不同；即使兩者之價值標準名稱相同，其定義仍可

能有所不同。 

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時，應確認所應

依據之相關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因而所應採用之價

值標準，並於評價報告中敘明所依據之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所採用之價值標準及其定義。 

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時，應具體辨認

價值前提，並於評價報告中敘明。 

第 十 條 主要市場或最有利市場之選擇應以報導企業之立場

判斷，若有主要市場，應優先考量主要市場之資訊。 

第 十一 條 評價案件使用之輸入值類別分為可觀察輸入值（包括

第一等級輸入值及第二等級輸入值）及不可觀察輸入

值（即第三等級輸入值）。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導目的

之評價時，應依序採用第一等級至第三等級之輸入值。 

第 十二 條 評價人員執行定期性評價時，所採用之評價方法及

輸入值等級應與前期一致。惟其他評價方法或其他

等級輸入值較能反映評價標的之價值者，則評價人

員應改採該評價方法或該等級輸入值。 

評價方法或輸入值等級與前期不一致時，評價人員

應於評價報告中敘明改變之事實、理由及其影響；

其影響無法估計者，則應敘明無法估計之事實及理

由。 

肆、企業合併之收購價格分攤 

第 十三 條 評價人員執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規定收購價格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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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之評價時，其評價標的為因收購所取得之個別可

辨認資產及承擔之個別負債。 

收購價格分攤時，財務報導目的所稱之商譽係指不

可單獨辨認之無形資產，其價值之認定應依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處理。 

第 十四 條 評價人員執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規定收購價格分

攤之評價時，應基於市場參與者立場進行評價，而

不應考量收購者專屬之特定經濟效益。 

第 十五 條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產評價

時，應先評估被收購企業之公允價值，包括評估被

收購企業之未來現金流量，以及採用足以充分反映

該現金流量風險之折現率。 

評價人員於評估公允價值時，應優先採用收益法，

若以其他評價方法評估時，亦應同時採用收益法。 

第 十六 條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產評價

時，應比較下列二者： 

1.採用收益法評估之被收購企業之權益價值。 

2.收購價格。 

當前項第一款之價值與第二款之收購價格相當時，

計算該價值所使用之財務預測及折現率，始得作為

評估個別可辨認無形資產之參考基礎。 

當該價值與收購價格就金額或相對比率顯著不相當

時，應考量是否存有下列情況： 

1.評估被收購企業之權益價值時，所採用之財務預

測不合理。 

2.評估被收購企業之權益價值時，所採用之折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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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 

3.買方以過低價格收購，致收購價格較正常水準低。 

4.買方以過高價格收購，致收購價格較正常水準高。 

5.收購價格反映該收購之特定綜效。 

6.該收購非屬常規交易。 

在上述情況下，評價人員於採用未來現金流量及折

現率作為無形資產評價之輸入值前，應決定是否進

行必要之調整。 

第 十七 條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產評價

時，應評估個別資產報酬率之合理性，並綜合考量

下列項目： 

1.收購價格所隱含之內部報酬率。 

2.反映被收購企業公允價值之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3.被收購企業之加權平均資產報酬率。 

伍、減損測試 

第 十八 條 評價人員執行一般公認會計原則所規定資產減損測

試之評價時，評價標的應依所適用之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辨認。 

第 十九 條 評價人員執行資產減損測試之評價時，於評價過程

中應注意評價標的可回收金額與帳面金額比較基礎

之一致性。例如，若評價標的之帳面金額應減除負

債，則其估計之可回收金額亦應減除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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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評價報告與揭露 

第 二十 條 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時，應遵循評價

準則公報第三號「評價報告準則」出具評價報告，

並參考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及評價準則公報於評價報

告中作必要揭露，例如價值標準之定義、評價之重

要假設、所採用評價輸入值之等級、某些輸入值之

敏感性分析及評價報告之使用限制等。 

第二十一條 評價人員如因法令或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導致無法遵

循評價準則公報之規定，應於評價報告中敘明其無

法遵循之情況及理由。 

柒、附  則 

第二十二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年二月二十四日發布，於

中華民國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第一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一○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三次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華民國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起實施，但亦得提前適用。 

第二次修訂條文自中華民國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起實施，但亦得提前適用。 

第三次修訂條文自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起實施，但亦得提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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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一 「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條文說明 

條   次 說   明 

第 一 條 本公報訂定之依據。 

第 二 條 本公報之適用範圍。 

第 三 條 用語定義。 

第 四 條 評價標的之種類。 

第 五 條 評價基準日之確認。 

第 六 條 要求委任人協助確認評價案件相關事項。 

第 七 條 相關規定之適用順序。 

第 八 條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瞭解。 

第 九 條 價值標準之確認與敘明。 

第 十 條 市場之選擇與判斷立場。 

第 十一 條 輸入值類別之選擇。 

第 十二 條 評價方法及輸入值等級之一致性及揭露。 

第 十三 條 收購價格分攤時之評價標的。 

第 十四 條 收購價格分攤評價所考量之觀點。 

第 十五 條 評估被收購企業之公允價值。 

第 十六 條 
財務預測與折現率之合理性複核：採用收益法所計

算之被收購企業之權益價值與收購價格之一致性。 

第 十七 條 個別資產報酬率合理性之評估及考量因素。 

第 十八 條 減損測試之評價標的。 

第 十九 條 減損測試比較基礎之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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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次 說   明 

第 二十 條 評價報告之要求及應載明事項。 

第二十一條 
如無法遵循評價準則公報之規定應於評價報告中

敘明其情況及理由。 

第二十二條 發布日、修訂日及實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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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本公報重要名詞中英對照表 

一、名詞對照表（按中文筆畫排序） 

不可觀察輸入值 Unobservable inputs 

市場參與者 Market participants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加權平均資產報酬率 Weighted average rate of return on assets 

可觀察輸入值 Observable inputs 

企業價值 Business value 

折現率 Discount rate 

輸入值 Inputs 

 

二、名詞對照表（按英文字母排序） 

Business value 企業價值 

Discount rate 折現率 

Inputs 輸入值 

Market participants 市場參與者 

Observable inputs 可觀察輸入值 

Unobservable inputs 不可觀察輸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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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Weighted average rate of 

return on assets 

加權平均資產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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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一次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

下： 

1.財務報導目的之評

價：評價人員對依據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所報導之資產、負債

及業主權益進行之

評價。 

2.主要市場：報導企業

得以最大交易量與

最高活絡程度出售

該資產或移轉該負

債之市場。 

3.最有利市場：考量交

易成本及運輸成本

後，能以最大化金額

出售資產之市場，或

能以最小化金額移

轉負債之市場。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

下： 

1.財務報導目的之評

價：評價人員對依據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所報導之資產、負債

及業主權益進行之

評價。 

2.主要市場：報導企業

得以最大交易量與

最高活絡程度出售

該資產或移轉該負

債之市場。 

3.最有利市場：報導企

業得以最有利價格

出售該資產或移轉

該負債之市場，其所

稱最有利價格係報

導企業因出售資產

所能收取之最高金

額或因移轉負債所

須支付之最低金額

（已考量各市場之

1.用語修

改。 

2.修改「 

最有利

市場」

及「可

觀察輸

入值」

之定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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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4.市場參與者：於資產

或負債之主要市場

（或最有利市場）中

具有下列所有特性

之買方及賣方： 

(1)與報導企業相互

獨立，意即並非關

係人。 

(2)對相關事實有合

理瞭解，意即基於

所有可得必要資

訊而對涉及評價

標的之交易有合

理瞭解。該等必要

資訊包括可經由

一般且合乎慣例

之審慎調查而取

得者。 

(3)有從事該資產或

負 債 交 易 之 意

願，意即非被迫進

行交易。 

(4)有從事該資產或

負債交易之能力。 

交易成本）。 

4.市場參與者：於資產

或負債之主要市場

（或最有利市場）中

具有下列特性之買

方及賣方： 

(1)與報導企業相互

獨立，意即並非關

係人。 

(2)對相關事實有合

理瞭解，意即基於

所有可得必要資

訊而對涉及評價

標的之交易有合

理瞭解，前述必要

資訊包括可經由

一般且合乎慣例

之審慎調查而取

得者。 

(3)有從事該資產或

負 債 交 易 之 意

願，意即非被迫進

行交易。 

(4)有從事該資產或

負債交易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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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5.收購價格分攤：企業

依據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將企業合併之

收購成本分攤至所

取得之個別資產與

承擔之個別負債。 

6.輸入值：市場參與者

於決定資產或負債

之價格時將會採用

之假設，包括與風險

有關之假設，例如因

個別評價模式或其

參數所具特性而存

在之風險之相關假

設。 

7.可觀察輸入值：使用

市場資訊所建立之

輸入值，諸如有關實

際事項或交易之公

開可得資訊，且該等

資訊反映市場參與

者將會使用於決定

評價標的價格之假

設。 

8.第一等級輸入值：於

5.收購價格分攤：企業

依據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將企業合併之

收購成本分攤至所

取得之個別資產與

承擔之個別負債。 

6.輸入值：市場參與者

於決定資產或負債

之價格時將會採用

之假設，包括與風險

有關之假設，例如因

個別評價模式或其

參數所具特性而存

在之風險之相關假

設。 

7.可觀察輸入值：可由

獨立於報導企業之

來源取得之資訊，且

該等資訊反映市場

參與者將會使用於

決定評價標的價格

之假設。 

 

 

8.第一等級輸入值：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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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評價基準日，與評價

標的相同之資產或

負債於活絡市場之

價格。 

9.第二等級輸入值：除

第 一 等 級 輸入 值

外，其他直接或間接

之可觀察輸入值，例

如於評價基準日，類

似資產於活絡市場

之價格或相同資產

於非活絡市場之價

格。 

10.第三等級輸入值：即

不可觀察輸入值，係

反映報導企業或評

價人員自行依據當

時情況下可得之最

佳資訊，對市場參與

者將會使用於決定

評價標的價格之假

設，所作之特定假

設。 

11.收購價格所隱含之

內部報酬率：使被收

評價基準日，與評價

標的相同之資產或

負債於活絡市場之

價格。 

9.第二等級輸入值：除

第一等級輸入值外

之其他可觀察輸入

值，例如於評價基準

日，類似資產於活絡

市場之價格或相同

資產於非活絡市場

之價格。 

 

10.第三等級輸入值：即

不可觀察輸入值，係

反映報導企業或評

價人員自行依據當

時情況下可得之最

佳資訊，對市場參與

者將會使用於決定

評價標的價格之假

設，所作之特定假

設。 

11.收購價格所隱含之

內部報酬率：使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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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購企業在評價基準日

之未來利益流量折現

值與收購價格二者相

等之折現率，亦即收

購者在收購交易時所

接受之投資報酬率。 

12.加 權 平 均 資 金 成

本：企業全部資金結

構中各項資金之籌資

成本，按各項資金之

市場價值加權平均計

算後之資金成本。 

13.加權平均資產報酬

率：各類資產依其公

平價值加權之平均報

酬率。 

購企業在評價基準日

之未來利益流量折現

值與收購價格二者相

等之折現率，亦即收

購者在收購交易時所

接受之投資報酬率。 

12.加 權 平 均 資 金 成

本：企業全部資金結

構中各項資金之籌資

成本，按各項資金之

市場價值加權平均計

算後之資金成本。 

13.加權平均資產報酬

率：各類資產依其公

平價值加權之平均報

酬率。 

第七條 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

導目的之評價時，應優

先遵循財務報導相關

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之規定，其未規定

者，則應遵循評價準則

公報之規定。 

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

導目的之評價時，應優

先遵循財務報導相關

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之規定，其未規定

者，則應遵循評價準則

之規定。 

用語一致

性。 

第八條 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

導目的之評價時，應熟

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

導目的之評價時，應熟

用語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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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悉相關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並充分瞭解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與評價

準則公報兩者間之關

聯及差異。 

悉相關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並充分瞭解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與評價

準則兩者間之關聯及

差異。 

第九條 執行財務報導目的評

價所採用之價值標

準，與執行非財務報導

目的評價所採用之價

值標準，兩者可能不

同；即使兩者之價值標

準名稱相同，其定義仍

可能有所不同。 

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

導目的之評價時，應確

認所應依據之相關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及因

而所應採用之價值標

準，並於評價報告中敘

明所依據之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所採用之價

值標準及其定義。 

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

導目的之評價時，應

具體辨認價值前提，

執行財務報導目的評

價所採用之價值標

準，與執行非財務報導

目的評價所採用之價

值標準，兩者可能不

同；即使兩者之價值標

準名稱相同，其定義仍

可能有所不同。 

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

導目的之評價時，須確

認所應依據之相關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及因

而所應採用之價值標

準，並於評價報告中敘

明所依據之一般公認

會計原則、所採用之價

值標準及其定義。 

增訂第三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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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並於評價報告中敘

明。 

第十條 主要市場或最有利市

場之選擇應以報導企

業之立場判斷，若有主

要市場，應優先考量主

要市場之資訊。 

主要市場、最有利市場

及市場參與者均應以

報導企業之立場判

斷，若有主要市場，應

優先考量主要市場之

資訊。 

市場參與

者之選擇

係取決於

市場，而

非以報導

企業之立

場判斷，

故刪除市

場參與者

之選擇。 

第肆節

標題 

企業合併之收購價格

分攤 

收購價格分攤 使標題更

明確。 

第十五

條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

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

產評價時，應先評估被

收購企業之公平價

值，包括評估被收購企

業之未來利益流量，及

採用足以充分反映該

利益流量風險之折現

率。 

評價人員於評估公平

價值時，應優先採用收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

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

產評價時，應先評估

被收購企業之公平價

值，包括評估被收購企

業之未來利益流量，及

採用足以充分反映該

利益流量風險之折現

率。 

評價人員於評估公平

價值時，應優先採用收

用語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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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益法，若以其他評價方

法評估時，亦應同時採

用收益法。 

益基礎法，若以其他評

價方法評估時，亦應同

時採用收益基礎法。 

第十六

條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

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

產評價時，應比較下

列二者： 

1.採用收益法評估之

被收購企業價值。 

 

2.收購價格。 

當前項第一款之價值

與第二款之收購價格

相當時，計算該價值所

使用之財務預測及折

現率，始得作為評估個

別可辨認無形資產之

參考基礎。 

當該價值與收購價格

就金額或相對比率顯

著不相當時，應考量是

否存有下列情況： 

1.評估被收購企業之

價值時，所採用之財

務預測不合理。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

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

產評價時，應比較下

列二者： 

1.採用收益基礎法評

估之被收購企業價

值。 

2.收購價格。 

當前項第一款之價值

與第二款之收購價格

相當時，計算該價值所

使用之財務預測及折

現率，始得作為評估個

別可辨認無形資產之

參考基礎。 

當該價值與收購價格

就金額或相對比率顯

著不相當時，應考量是

否存有下列情況： 

1.評估被收購企業之

價值時，所採用之財

務預測不合理。 

用語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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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2.評估被收購企業之

價值時，所採用之折

現率不合理。 

3.買方以過低價格收

購，致收購價格較正

常水準低。 

4.買方以過高價格收

購，致收購價格較正

常水準高。 

5.收購價格反映該收

購之特定綜效。 

6.該收購非屬正常交

易。 

在上述情況下，評價人

員採用未來利益流量

及折現率作為無形資

產評價之假設參數基

礎前，應決定是否進行

必要之調整。 

2.評估被收購企業之

價值時，所採用之折

現率不合理。 

3.買方以過低價格收

購，致收購價格較正

常水準低。 

4.買方以過高價格收

購，致收購價格較正

常水準高。 

5.收購價格反映該收

購之特定綜效。 

6.該收購非屬正常交

易。 

在上述情況下，評價人

員採用未來利益流量

及折現率作為無形資

產評價之假設參數基

礎前，應決定是否進行

必要之調整。 

第二十

一條 

評價人員如因法令或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導

致無法遵循評價準則

公報之規定，應於評價

報告中敘明其無法遵

循之情況及理由。 

評價人員如因法令或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導

致無法遵循評價準則

之規定，應於評價報告

中敘明其無法遵循之

情況及理由。 

用語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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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

二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

○○年二月二十四日

發布，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第

一次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起實施，但亦

得提前適用。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

○○年二月二十四日

發布，並自中華民國一

○○年五月一日起實

施。 

加入本次

修訂日及

實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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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第二次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一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

下： 

1.財務報導目的之評

價：評價人員對依據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所報導之資產、負債

及業主權益進行之

評價。 

2.主要市場：報導企業

得以最大交易量與

最高活絡程度出售

該資產或移轉該負

債之市場。 

3.最有利市場：考量交

易成本及運輸成本

後，能以最大化金額

出售資產之市場，或

能以最小化金額移

轉負債之市場。 

4.市場參與者：於資產

或負債之主要市場

（或最有利市場）中

具有下列所有特性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

下： 

1.財務報導目的之評

價：評價人員對依據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所報導之資產、負債

及業主權益進行之

評價。 

2.主要市場：報導企業

得以最大交易量與

最高活絡程度出售

該資產或移轉該負

債之市場。 

3.最有利市場：考量交

易成本及運輸成本

後，能以最大化金額

出售資產之市場，或

能以最小化金額移

轉負債之市場。 

4.市場參與者：於資產

或負債之主要市場

（或最有利市場）中

具有下列所有特性

用 語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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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買方及賣方： 

(1)與報導企業相互

獨立，意即並非

關係人。 

(2)對相關事實有合

理瞭解，意即基

於所有可得必要

資訊而對涉及評

價標的之交易有

合理瞭解。該等

必要資訊包括可

經由一般且合乎

慣例之審慎調查

而取得者。 

(3)有從事該資產或

負債交易之意

願，意即非被迫

進行交易。 

(4)有從事該資產或

負債交易之能

力。 

5.收購價格分攤：企業

依據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將企業合併之

收購成本分攤至所

取得之個別資產與

之買方及賣方： 

(1)與報導企業相互

獨立，意即並非

關係人。 

(2)對相關事實有合

理瞭解，意即基

於所有可得必要

資訊而對涉及評

價標的之交易有

合理瞭解。該等

必要資訊包括可

經由一般且合乎

慣例之審慎調查

而取得者。 

(3)有從事該資產或

負債交易之意

願，意即非被迫

進行交易。 

(4)有從事該資產或

負債交易之能

力。 

5.收購價格分攤：企業

依據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將企業合併之

收購成本分攤至所

取得之個別資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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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之個別負債。 

6.輸入值：市場參與者

於決定資產或負債

之價格時將會採用

之假設，包括與風險

有關之假設，例如因

個別評價模式或其

參數所具特性而存

在之風險之相關假

設。 

7.可觀察輸入值：使用

市場資訊所建立之

輸入值，諸如有關實

際事項或交易之公

開可得資訊，且該等

資訊反映市場參與

者將會使用於決定

評價標的價格之假

設。 

8.第一等級輸入值：於

評價基準日，與評價

標的相同之資產或

負債於活絡市場之

價格。 

9.第二等級輸入值：除

第 一等 級輸入 值

承擔之個別負債。 

6.輸入值：市場參與者

於決定資產或負債

之價格時將會採用

之假設，包括與風險

有關之假設，例如因

個別評價模式或其

參數所具特性而存

在之風險之相關假

設。 

7.可觀察輸入值：使用

市場資訊所建立之

輸入值，諸如有關實

際事項或交易之公

開可得資訊，且該等

資訊反映市場參與

者將會使用於決定

評價標的價格之假

設。 

8.第一等級輸入值：於

評價基準日，與評價

標的相同之資產或

負債於活絡市場之

價格。 

9.第二等級輸入值：除

第 一等 級輸入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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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直接或間接

之可觀察輸入值，例

如於評價基準日，類

似資產於活絡市場

之價格或相同資產

於非活絡市場之價

格。 

10.第三等級輸入值：

即不可觀察輸入

值，係反映報導企

業或評價人員自行

依據當時情況下可

得之最佳資訊，對

市場參與者將會使

用於決定評價標的

價格之假設，所作

之特定假設。 

11.收購價格所隱含之

內部報酬率：使被

收購企業在評價基

準日之未來利益流

量折現值與收購價

格二者相等之折現

率，亦即收購者在

收購交易時所接受

之投資報酬率。 

外，其他直接或間接

之可觀察輸入值，例

如於評價基準日，類

似資產於活絡市場

之價格或相同資產

於非活絡市場之價

格。 

10.第三等級輸入值：

即不可觀察輸入

值，係反映報導企

業或評價人員自行

依據當時情況下可

得之最佳資訊，對

市場參與者將會使

用於決定評價標的

價格之假設，所作

之特定假設。 

11.收購價格所隱含之

內部報酬率：使被

收購企業在評價基

準日之未來利益流

量折現值與收購價

格二者相等之折現

率，亦即收購者在

收購交易時所接受

之投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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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加權平均資金成

本：企業全部資金

結構中各項資金之

籌資成本，按各項

資金之市場價值加

權平均計算後之資

金成本。 

13.加權平均資產報酬

率：各類資產依其

公允價值加權之平

均報酬率。 

12.加權平均資金成

本：企業全部資金

結構中各項資金之

籌資成本，按各項

資金之市場價值加

權平均計算後之資

金成本。 

13.加權平均資產報酬

率：各類資產依其

公平價值加權之平

均報酬率。 

第十五

條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

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

產評價時，應先評估

被收購企業之公允價

值，包括評估被收購企

業之未來利益流量，以

及採用足以充分反映

該利益流量風險之折

現率。 

評價人員於評估公允

價值時，應優先採用收

益法，若以其他評價方

法評估時，亦應同時採

用收益法。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

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

產評價時，應先評估

被收購企業之公平價

值，包括評估被收購企

業之未來利益流量，及

採用足以充分反映該

利益流量風險之折現

率。 

評價人員於評估公平

價值時，應優先採用收

益法，若以其他評價方

法評估時，亦應同時採

用收益法。 

1.用語修

改。 

2.文字修

改。 

第十六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 用 語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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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

產評價時，應比較下

列二者： 

1.採用收益法評估之

被收購企業之權益

價值。 

2.收購價格。 

當前項第一款之價值

與第二款之收購價格

相當時，計算該價值所

使用之財務預測及折

現率，始得作為評估個

別可辨認無形資產之

參考基礎。 

當該價值與收購價格

就金額或相對比率顯

著不相當時，應考量是

否存有下列情況： 

1.評估被收購企業之

權益價值時，所採用

之財務預測不合理。 

2.評估被收購企業之

權益價值時，所採用

之折現率不合理。 

3.買方以過低價格收

購，致收購價格較正

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

產評價時，應比較下

列二者： 

1.採用收益法評估之

被收購企業價值。 

 

2.收購價格。 

當前項第一款之價值

與第二款之收購價格

相當時，計算該價值所

使用之財務預測及折

現率，始得作為評估個

別可辨認無形資產之

參考基礎。 

當該價值與收購價格

就金額或相對比率顯

著不相當時，應考量是

否存有下列情況： 

1.評估被收購企業之

價值時，所採用之財

務預測不合理。 

2.評估被收購企業之

價值時，所採用之折

現率不合理。 

3.買方以過低價格收

購，致收購價格較正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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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水準低。 

4.買方以過高價格收

購，致收購價格較

正常水準高。 

5.收購價格反映該收

購之特定綜效。 

6.該收購非屬常規交

易。 

在上述情況下，評價

人員採用未來利益流

量及折現率作為無形

資產評價之輸入值

前，應決定是否進行必

要之調整。 

常水準低。 

4.買方以過高價格收

購，致收購價格較正

常水準高。 

5.收購價格反映該收

購之特定綜效。 

6.該收購非屬正常交

易。 

在上述情況下，評價

人員採用未來利益流

量及折現率作為無形

資產評價之假設參數

基礎前，應決定是否進

行必要之調整。 

第十七

條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

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

產評價時，應評估個

別資產報酬率之合理

性，並綜合考量下列項

目： 

1.收購價格所隱含之

內部報酬率。 

2.反映被收購企業公

允價值之加權平均

資金成本。 

3.被收購企業之加權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

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

產評價時，應評估個

別資產報酬率之合理

性，並綜合考量下列項

目： 

1.收購價格所隱含之

內部報酬率。 

2.反映被收購企業公

平價值之加權平均

資金成本。 

3.被收購企業之加權

用 語 修

改。 



第六號 

 
– 29 – 

平均資產報酬率。 平均資產報酬率。 

第十九

條 

評價人員執行資產減

損測試之評價時，於評

價過程中應注意評價

標的可回收金額與帳

面金額比較基礎之一

致性。例如，若評價標

的之帳面金額應減除

負債，則其估計之可回

收金額亦應減除負債。 

評價人員執行資產減

損測試之評價時，於評

價過程中應注意評價

標的可回收金額與帳

面價值比較基礎之一

致性。例如，若評價標

的之帳面價值應減除

負債，則其估計之可回

收金額亦應減除負債。 

用 語 修

改。 

第二十

條 

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

導目的之評價時，應遵

循評價準則公報第三

號「評價報告準則」出

具評價報告，並參考一

般公認會計原則及評

價準則公報於評價報

告中作必要揭露，例如

價值標準之定義、評價

之重要假設、所採用評

價輸入值之等級、某些

輸入值之敏感性分析

及評價報告之使用限

制等。 

評價人員執行財務報

導目的之評價時，應遵

循評價報告準則出具

評價報告，並參考一般

公認會計原則及評價

準則公報於評價報告

中作必要揭露，包括價

值標準之定義及其與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之

對應關係。 

新 增 例

子 說 明

評 價 人

員 執 行

財 務 報

導 目 的

之 評 價

時 於 評

價 報 告

中 揭 露

之資訊。 

第二十

二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

○○年二月二十四日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

○○年二月二十四日

加 入 本

次 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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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第

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九年九月二十五

日第二次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起實施，但亦

得提前適用。 

第二次修訂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九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起實施，但

亦得提前適用。 

發布，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第

一次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起實施，但亦

得提前適用。 

 

日 及 實

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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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第三次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第 三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

下： 

1.財務報導目的之評

價：評價人員對依據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所報導之資產、負債

及業主權益進行之

評價。 

2.主要市場：報導企業

得以最大交易量與

最高活絡程度出售

該資產或移轉該負

債之市場。 

3.最有利市場：考量交

易成本及運輸成本

後，能以最大化金額

出售資產之市場，或

能以最小化金額移

轉負債之市場。 

4.市場參與者：於資產

或負債之主要市場

（或最有利市場）中

具有下列所有特性

本公報用語之定義如

下： 

1.財務報導目的之評

價：評價人員對依據

一般公認會計原則

所報導之資產、負債

及業主權益進行之

評價。 

2.主要市場：報導企業

得以最大交易量與

最高活絡程度出售

該資產或移轉該負

債之市場。 

3.最有利市場：考量交

易成本及運輸成本

後，能以最大化金額

出售資產之市場，或

能以最小化金額移

轉負債之市場。 

4.市場參與者：於資產

或負債之主要市場

（或最有利市場）中

具有下列所有特性

用 語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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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三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之買方及賣方： 

(1)與報導企業相互

獨立，意即並非

關係人。 

(2)對相關事實有合

理瞭解，意即基

於所有可得必要

資訊而對涉及評

價標的之交易有

合理瞭解。該等

必要資訊包括可

經由一般且合乎

慣例之審慎調查

而取得者。 

(3)有從事該資產或

負 債 交 易 之 意

願，意即非被迫

進行交易。 

(4)有從事該資產或

負 債 交 易 之 能

力。 

5.收購價格分攤：企業

依據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將企業合併之

收購成本分攤至所

之買方及賣方： 

(1)與報導企業相互

獨立，意即並非

關係人。 

(2)對相關事實有合

理瞭解，意即基

於所有可得必要

資訊而對涉及評

價標的之交易有

合理瞭解。該等

必要資訊包括可

經由一般且合乎

慣例之審慎調查

而取得者。 

(3)有從事該資產或

負 債 交 易 之 意

願，意即非被迫

進行交易。 

(4)有從事該資產或

負 債 交 易 之 能

力。 

5.收購價格分攤：企業

依據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將企業合併之

收購成本分攤至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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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三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取得之個別資產與

承擔之個別負債。 

6.輸入值：市場參與者

於決定資產或負債

之價格時將會採用

之假設，包括與風險

有關之假設，例如因

個別評價模式或其

參數所具特性而存

在之風險之相關假

設。 

7.可觀察輸入值：使用

市場資訊所建立之

輸入值，諸如有關實

際事項或交易之公

開可得資訊，且該等

資訊反映市場參與

者將會使用於決定

評價標的價格之假

設。 

8.第一等級輸入值：於

評價基準日，與評價

標的相同之資產或

負債於活絡市場之

價格。 

取得之個別資產與

承擔之個別負債。 

6.輸入值：市場參與者

於決定資產或負債

之價格時將會採用

之假設，包括與風險

有關之假設，例如因

個別評價模式或其

參數所具特性而存

在之風險之相關假

設。 

7.可觀察輸入值：使用

市場資訊所建立之

輸入值，諸如有關實

際事項或交易之公

開可得資訊，且該等

資訊反映市場參與

者將會使用於決定

評價標的價格之假

設。 

8.第一等級輸入值：於

評價基準日，與評價

標的相同之資產或

負債於活絡市場之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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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三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9.第二等級輸入值：除

第 一 等 級 輸 入 值

外，其他直接或間接

之可觀察輸入值，例

如於評價基準日，類

似資產於活絡市場

之價格或相同資產

於非活絡市場之價

格。 

10.第三等級輸入值：

即不可觀察輸入

值，係反映報導企

業或評價人員自行

依據當時情況下可

得之最佳資訊，對

市場參與者將會使

用於決定評價標的

價格之假設，所作

之特定假設。 

11.收購價格所隱含之

內部報酬率：使被收

購企業在評價基準

日之未來現金流量

折現值與收購價格

二者相等之折現

9.第二等級輸入值：除

第 一 等 級 輸 入 值

外，其他直接或間接

之可觀察輸入值，例

如於評價基準日，類

似資產於活絡市場

之價格或相同資產

於非活絡市場之價

格。 

10.第三等級輸入值：

即不可觀察輸入

值，係反映報導企

業或評價人員自行

依據當時情況下可

得之最佳資訊，對

市場參與者將會使

用於決定評價標的

價格之假設，所作

之特定假設。 

11.收購價格所隱含之

內部報酬率：使被收

購企業在評價基準

日之未來利益流量

折現值與收購價格

二者相等之折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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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三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率，亦即收購者在收

購交易時所接受之

投資報酬率。 

12. 加權平均資金成

本：企業全部資金結

構中各項資金之籌

資成本，按各項資金

之市場價值加權平

均計算後之資金成

本。 

13.加權平均資產報酬

率：各類資產依其公

允價值加權之平均

報酬率。 

率，亦即收購者在收

購交易時所接受之

投資報酬率。 

12. 加權平均資金成

本：企業全部資金結

構中各項資金之籌

資成本，按各項資金

之市場價值加權平

均計算後之資金成

本。 

13.加權平均資產報酬

率：各類資產依其公

允價值加權之平均

報酬率。 

第五條 評價人員應依據評價

之特定用途及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之相關規

定，與委任人確認評價

基準日。 

評價人員應依據評價

目的及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之相關規定，與委

任人確認評價基準日。 

用 語 修

改。 

第十五

條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

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

產評價時，應先評估被

收購企業之公允價

值，包括評估被收購企

業之未來現金流量，以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

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

產評價時，應先評估被

收購企業之公允價

值，包括評估被收購企

業之未來利益流量，以

用 語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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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三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及採用足以充分反映

該現金流量風險之折

現率。 

評價人員於評估公允

價值時，應優先採用收

益法，若以其他評價方

法評估時，亦應同時採

用收益法。 

及採用足以充分反映

該利益流量風險之折

現率。 

評價人員於評估公允

價值時，應優先採用收

益法，若以其他評價方

法評估時，亦應同時採

用收益法。 

第十六

條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

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

產評價時，應比較下

列二者： 

1.採用收益法評估之

被收購企業之權益

價值。 

2.收購價格。 

當前項第一款之價值

與第二款之收購價格

相當時，計算該價值

所使用之財務預測及

折現率，始得作為評

估個別可辨認無形資

產之參考基礎。 

當該價值與收購價格

就金額或相對比率顯

評價人員執行因企業

合併所取得之無形資

產評價時，應比較下

列二者： 

1.採用收益法評估之

被收購企業之權益

價值。 

2.收購價格。 

當前項第一款之價值

與第二款之收購價格

相當時，計算該價值

所使用之財務預測及

折現率，始得作為評

估個別可辨認無形資

產之參考基礎。 

當該價值與收購價格

就金額或相對比率顯

用 語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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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第 三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著不相當時，應考量

是否存有下列情況： 

1.評估被收購企業之

權益價值時，所採

用之財務預測不合

理。 

2.評估被收購企業之

權益價值時，所採

用 之 折 現 率不 合

理。 

3.買方以過低價格收

購，致收購價格較

正常水準低。 

4.買方以過高價格收

購，致收購價格較

正常水準高。 

5.收購價格反映該收

購之特定綜效。 

6.該收購非屬常規交

易。 

在上述情況下，評價人

員於採用未來現金流

量及折現率作為無形

資產評價之輸入值

前，應決定是否進行必

著不相當時，應考量

是否存有下列情況： 

1.評估被收購企業之

權益價值時，所採

用之財務預測不合

理。 

2.評估被收購企業之

權益價值時，所採

用 之 折 現 率不 合

理。 

3.買方以過低價格收

購，致收購價格較

正常水準低。 

4.買方以過高價格收

購，致收購價格較

正常水準高。 

5.收購價格反映該收

購之特定綜效。 

6.該收購非屬常規交

易。 

在上述情況下，評價人

員採用未來利益流量

及折現率作為無形資

產評價之輸入值前，應

決定是否進行必要之



第六號 

 
– 38 – 

條次 第 三 次 修 訂 條 文 第 二 次 修 訂 條 文 說    明 

要之調整。 調整。 

第二十

二條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

○○年二月二十四日

發布，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第

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九年九月二十五

日第二次修訂，於中華

民國一一四年十月二

十二日第三次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起實施，但亦

得提前適用。 

第二次修訂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九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起實施，但

亦得提前適用。 

第三次修訂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一四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起實施，但

亦得提前適用。 

本公報於中華民國一

○○年二月二十四日

發布，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第

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一○九年九月二十五

日第二次修訂。 

 

 

第一次修訂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起實施，但亦

得提前適用。 

第二次修訂條文自中

華民國一○九年十二

月二十五日起實施，但

亦得提前適用。 

 

加 入 本

次 修 訂

日 及 實

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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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 

評 價 準 則 委 員 會 

一、原發布者： 

主 任 委 員 

副主 任 委員 

委 員 

 蘇瓜藤 

張肇霖 

王全三 王克陸 沈大白 林秀美 

林思惟 馬秀如 陳世洋 陳佳蓉 

黃俊憲 鄭瑪莉 謝國松  

（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二、第一次修訂者： 

主 任 委 員 

副主 任 委員 

執 行 長 

委 員 

 蘇瓜藤 

張肇霖 

彭火樹 

王全三 沈大白 尚光琪 林思惟 

韋月桂 馬秀如 陳淑珍 黃小芬 

張金鐘 詹凌菁 趙哲言 謝國松 

（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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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次修訂者： 

主 任 委 員 

委 員 

 洪志洋 

白嘉眉 沈大白 吳啟銘 林左裕 

林思惟 卓輝華 陳北緯 陳淑珍 

陳國軒 黃小芬 彭火樹 詹凌菁 

趙哲言 劉嘉松 

（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主 任 委 員 

委 員 

 游萬淵 

王全三 白嘉眉 吳啟銘 林思惟 

高立翰 陳北緯 許恆賓 郭振雄 

陳淑珍 陳國軒 黃小芬 馮震宇 

馮熾煒 謝明仁 

（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註：已辭任之沈大白委員及李紹平委員曾參與本號公報之

第二次修訂，特此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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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次修訂者： 

主 任 委 員 

委 員 

 

 

 

顧 問 

 

 游萬淵 

成昀達 林思惟 高立翰 許恆賓  

郭振雄 朱昭蓉 陳淑珍 馮震宇 

馮熾煒 黃小芬 楊朝旭 蔡偉澎 

蔡媛萍 鄧治萍 

張維夫 

（委員及顧問以姓氏筆畫為序） 

註：已辭任之謝明仁委員曾參與本公報之制定，特此

感謝。 

 


